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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中第5章及6.1~6.4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GB12668《调速电气传动系统》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直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
———第2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
———第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第4部分:一般要求 交流电压1000V以上但不超过35kV的交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第5部分:安全要求;
———第6部分:确定负载工作制类型和相应电流额定值的导则;
———第7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的通用接口和使用规范;
———第8部分:电源接口电压的规范。
本部分为GB12668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12668.3—2003《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3部分:产品的电磁兼容性标准及其特定

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与GB12668.3—200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PDS销售方式的分类(不受限和受限销售)已经用PDS的类别(C1~C4)代替,这些PDS类别

的定义与产品本身及其用途有关;
———发射限值所包括的范围更宽;
———针对C4类归纳出一个电磁兼容性(EMC)计划。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800-3:2004《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

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900.74—2008 电工术语 电路理论(IEC60050-131:2002,MOD)

GB/T3859.1—1993 半导体变流器 基本要求的规定(eqvIEC60146-1-1:1991)

GB/T17624.1—1998 电 磁 兼 容  综 述  电 磁 兼 容 基 本 术 语 和 定 义 的 应 用 与 解 释

(idtIEC61000-1-1:1992)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4-2:2001,

IDT)
本部分做下列编辑性修改:
———小数点符号用“.”代替“,”;
———用“本部分”代替“本标准”;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电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0)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雷诺

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库马克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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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开自动化有限公

司、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正弦电气有限公司、上海澳通韦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相宾、董桂敏、刘振东、陈国成、王英、任光法、罗自永、倚鹏、赵树国、董瑞勇、
温湘宁、张海杰、李凯、陈秋泉、张晓光、竺伟、孙敬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2668.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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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

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1 范围

GB12668的本部分规定了电气传动系统(PDS)的电磁兼容性(EMC)要求。PDS的定义如3.1中

所述。这里的电气传动系统包括调速的交流电动机传动和直流电动机传动。这些EMC要求是针对变

流器输入和/或输出电压(线电压)有效值在交流35kV以下的PDS而规定的。
本部分所涉及的PDS是指那些安装在居住、商业和工业场所的PDS,但牵引应用和电动车辆不包

括在内。PDS可连接到工业或公共配电网上。工业电网由一专用的配电变压器供电,该变压器通常就

在工业区内或其附近,并且只给工业用户供电。工业电网也可由其自身的发电设备供电。另外,PDS
可直接连接到低压公共电网,该电网也向民用供电,这时中线通常是接地的。

本部分与EMC有关,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不同类型的功率从几百瓦到数百兆瓦的PDS。PDS往往

包含在一个较大的系统之中。有关系统方面的内容本部分没有涉及,但在资料性附录中提供了指导。
选择这些要求,是为了确保居住、商业和工业场所的PDS有充分的电磁兼容性(EMC)。然而,这

些要求不可能包括极少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对于因故障状况而引起的PDS电磁兼容性性能的变化

未予考虑。
本部分的目的是根据PDS的预期用途确定其限值和试验方法。本部分包括对抗扰度的要求和防

电磁发射的要求。
注1:电磁发射可能引起对其他电子设备(如无线电接收机、测量和计算设备)的干扰。要求抗扰度是为了保护设备

免受连续的和瞬时的传导性及辐射性骚扰(包括静电放电)。对于防发射要求和抗扰度要求,应根据PDS的

实际环境使彼此间保持平衡。

本部分确定了对PDS电磁兼容性的最低要求。
抗扰度要求是根据环境分类规定的。防低频发射要求是根据供电电网的性质规定的,而防高频发

射要求则是根据预期用途的四种类别规定的,既涉及环境也涉及投入运行。
本部分适用于对PDS的评价。同时也可用于对单独销售的CDM或BDM(见3.1)的评价。
本部分包含:
———对于要投放市场的产品的符合性评价要求;
———对于在设备投放市场之前不能测量出高频发射的场合(这类PDS在3.2.6中被定义为C4类)

推荐的工程设计实践。
注2:本部分的第一版(即2003年版)已经确定预期用途可能要求对投入运行进行工程设计。这项工作是通过“受

限销售方式”完成的。过去“受限销售方式”常常涵盖的设备,在第二版(即本版)中为C2和C4类(见3.2)所
涵盖。

本部分将作为完整的EMC产品标准,当C1、C2和C3类产品(见3.2.3~3.2.5)投放市场时将对

产品进行EMC符合性评价。
而对于C4类设备,只有在设备安装在其预定场所时才对其射频发射进行评价。因此,这类设备被

认为是一种固定式装备。在本部分的6.5和附录E中为此给出了工程设计实践准则,但没有给出所定

义的发射限值(发生投诉的情况除外)。
本部分未对设备的任何安全要求作出规定,如防电击、绝缘配合和相关的绝缘试验、不安全操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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